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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

暨公司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为 2021年 4 月 27日。 

 实施风险警示后的股票简称 ST 维维、股票代码为 600300、股票价格的

日涨跌幅限制为 5%。 

 实施风险警示后股票将在风险警示板交易。 

一、股票种类简称、证券代码以及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

（一）股票种类与简称 

A 股股票简称由“维维股份”变更为“ST 维维”； 

（二）股票代码仍为“600300”； 

（三）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：2021 年 4 月 27日。 

二、实施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 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了否定意见的《2020 年度内部控

制审计报告》。认为维维股份违反了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

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的相关规定，未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以及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的相关规定就关联资金拆借行为履行董事会和股东大

会等决策程序。维维股份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

法》、《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》的相关规定，未按要求对关联资金拆借事项及

时履行信息披露。维维股份的内部控制未能防止或及时发现并纠正上述违规行

为，存在重大缺陷。由于存在上述重大缺陷及其对实现控制目标的影响，维维股

份于 2020 年 12月 31日未能按照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和相关规定在所有



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。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9.1条规

定，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。 

三、实施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 

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9.2条等相关规定，公司股票将于 2021年 4

月 26日停牌 1天，2021年 4月 27日起实施其他风险警示，实施其他风险警示

后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5%，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将在风险警示

板交易。 

四、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风险警示的意见及主要措施 

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已于 2021年 4月 21 日前全部解决了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

问题，收回了占用资金本息。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已全面加强内部控制管理，杜绝

类似问题发生。 

五、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，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如下： 

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接受投资者咨询的方式不变，仍通过

投资者热线，上交所互动平台等方式接受投资者的咨询，及时解答投资者问询，

主要方式如下： 

1、联系人：于航航 

2、联系地址：江苏省徐州市维维大道 300号 

3、咨询电话：0516-83398138 

4、传真：0516-83394888 

5、电子信箱：yuh@vvgroup.com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、

《上海证券报》及《中国证券报》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

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，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


